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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

关于印发山西省支持国家区域医疗中心

建设工作方案的通知

太原市人民政府,省直有关部门:

«山西省支持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建设工作方案»已经省人民政

府同意,现印发给你们,请认真贯彻执行.

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

２０２３年３月１３日　　　　

(此件公开发布)



山西省支持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建设工作方案

为深入推进健康山西建设,加快推进医疗卫生领域供给侧结

构性改革,推动解决群众看病难、看病贵问题,按照省委、省政府关

于全面支持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建设工作部署,制定本方案.

一、总体思路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,全面贯彻落

实党的二十大精神,坚持以人民健康为中心,以国家级高水平医院

为依托,通过紧密型合作共建,运用“互联网＋医疗健康”、人工智

能、大数据等先进技术,打造国家区域医疗中心,更好满足群众医

疗服务需求.

二、基本原则

(一)政府主导,坚持公益.充分发挥政府的推动、引导作用,

完善配套政策措施,有效防范风险,优化发展环境.坚持医疗卫生

事业公益性,全面履行基本医疗服务公益责任.

(二)开放合作,汇聚资源.建立完善以人才为核心的管理体

制、机制,通过全面托管、专科协作等开放合作方式,搭建人才汇聚

平台、科研创新平台,定向放大国家优质医疗资源.

(三)目标导向,协调发展.坚持以问题和目标为导向,聚焦重

点疾病、薄弱专科、关键领域、高端技术,集中优势力量,解决关键

问题,实现重点突破,以此带动全省医疗水平整体提升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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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预期目标

围绕“不让老百姓因为优质资源或床位不足外转到北京等地

就医”的总目标,努力在省域内建成一批高水平的临床诊疗中心、

高层次的人才培养基地和高水准的科研创新与转化平台,培育一

批品牌优势明显、跨区域提供高水平服务的特色专科,打造以高水

平医院为依托的“互联网＋医疗健康”协作平台,形成以国家区域

医疗中心为核心的一批专科联盟,推动分级诊疗制度建设取得突

破,切实降低死亡率和外转率,减少跨省和跨区域就医,发挥“龙

头”作用,带动全省医疗水平整体迈上新台阶.

四、建设任务

(一)华中大同济医院山西医院(山西白求恩医院)依托华中科

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合作共建国家区域医疗中心.到

２０２４年,年门诊量达到１５０万—２００万人次,住院量超过１０万人

次,手术量达到５万—６万例次,四级手术比例超过３５％、日间手

术量达到３０００例次;平均住院日低于８天、外转率低于００５％、

外省患者就医占比大于１％、疑难危重病种覆盖率和治愈率超过

６０％和９０％、核心技术(国家卫健委要求开展的技术)开展覆盖率

超过６８％、病例组合指数(CMI)值大于１３;获批２—４个省级重

点实验室、３个省级临床医学研究中心,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每年获

批５项,每百名卫生技术人员科研项目经费达到２５０万元、电子病

历信息化应用水平达到５级;三级公立医院绩效考核进入全国百

强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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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医科院肿瘤医院山西医院(山西省肿瘤医院)依托中国医

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合作共建国家区域医疗中心.到２０２６年,年门

诊量达到６５万—７０万人次、住院量超过１２万人次、手术量达到３

万例次、四级手术比例超过６０％、微创手术占比超过２５％;平均住

院日低于９天、外转率低于００２％、疑难危重病种覆盖率和治愈

率超过８０％和４０％、核心技术开展覆盖率超过７０％、CMI值大于

１０;获批２－４个省级重点实验室、新增３－５个国家临床重点专

科,每百名卫生技术人员科研项目经费达到３００万元、电子病历信

息化应用水平达到６级;三级公立医院绩效考核在肿瘤专科领域

进入全国前８.

(三)西苑医院山西医院(山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)依托中国

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合作共建国家区域医疗中心.到２０２６年,年

门诊量达到７５万－８０万人次,住院量达到２２万—２３万人次、

四级手术比例超过１５％;平均住院日低于１２天、外省患者就医占

比大于１％、疑难危重病种覆盖率和治愈率超过５０％和１０％、核

心技术开展覆盖率超过５％;门诊患者中医非药物治疗和中药饮

片使用比例超过２５％和５０％、出院患者中医非药物治疗和中药饮

片使用比例超过９７％和９５％、以中医为主治疗的出院患者比例超

过７０％;每百名卫生技术人员科研项目经费达到６８万元、电子病

历信息化应用水平达到５级;三级公立中医医院绩效考核进入 A

等.

(四)北大医院太原医院(太原市中心医院)依托北京大学第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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医院合作共建国家区域医疗中心.到２０２７年,年门诊量达到１５０

万人次、住院量超过８万人次、手术量达到４万例次、四级手术比

例超过２８％、微创手术占比超过２５％、外科手术人次占外科出院

人次比超过７０％;平均住院日低于８５天、外转率低于０２％、疑

难危重病种覆盖率和治愈率超过６０％和８５％、核心技术开展覆盖

率超过６５％、CMI值大于１１６;泌尿外科、肾脏内科、皮肤性病

科、心血管内科、辅助生殖科达到国家临床重点专科水平;每百名

卫生技术人员科研项目经费达到２８万元、电子病历信息化应用水

平达到６级;三级公立医院绩效考核进入 A等.

五、保障措施

(一)资金保障

１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的建设资金,实行“一院一策”,省发展

改革委会同省财政厅、省卫健委,统筹中央预算内资金、省级基建

资金、一般公共预算资金、债券资金、省卫健委相关专项资金和医

院自筹资金,制定资金闭环落实方案.太原市比照上述方案,统筹

落实中央、省、市财政对太原市区域医疗中心所需建设资金.(责

任单位:省发展改革委、省财政厅、省卫健委、山西银保监局,太原

市人民政府)

２山西省和太原市安排专项经费,根据绩效考核情况,每年

向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的输出医院支付管理费用、人员薪酬费用,房

屋租赁、交通等相关生活费用以及符合我省现行人才政策的安家

费、科研启动费及工作津贴等.其中,向输出医院交付的管理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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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,须由省、市卫健委对医院进行年度考核后确定支付金额.(责

任单位:省财政厅、省卫健委,太原市人民政府)

(二)用地及配套设施保障

３将国家区域医疗中心项目列入国土空间规划,以划拨方式

保障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及其附属配套(交通)非营利性项目土地供

给.(责任单位:省自然资源厅,太原市人民政府)

４为国家区域医疗中心项目施工及运行提供必需的道路、

水、电、气、供暖、通信、网络等设施保障,并同步按规划完成相关道

路、绿化、排污等市政配套和基础设施建设.(责任单位:太原市人

民政府)

５指导市县对项目规划建设的报规报建等工作给予指导和

优先办理,并努力简化审批流程、缩短审批时间、给予绿色通道支

持.(责任单位:省自然资源厅、省发展改革委,太原市人民政府)

(三)人才保障

６支持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加强人员力量,逐步与其发展需求

动态匹配.保障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科研、医务人员力量.(责任单

位:省委编办、省卫健委)

７简化输出医院主治及以上医师办理医师多点执业的审批

流程.(责任单位:省卫健委)

８授权国家区域医疗中心自主公开招聘省内外人才,对引进

的海内外高层次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开辟绿色通道,可实行协议

工资制,可根据能力、业绩和贡献直接认定高级职称,保障人才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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动渠道畅通.(责任单位:省卫健委、省人社厅、省财政厅)

９采用“一事一议”等方式,支持国家区域医疗中心成建制引

进急需紧缺专业技术人才团队,对输出医院派驻国家区域医疗中

心工作以及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引进的急需紧缺人才,在就医、人才

落户、购房资格、住房保障、人才计划、子女入学、奖励补贴和科研

启动经费等方面,按照相关政策给予支持.入选省级和国家级人

才计划后可享受资金资助、创新创业、服务保障等政策.(责任单

位:省委组织部、省教育厅、省科技厅、省财政厅、省人社厅、省卫健

委,太原市人民政府)

１０落实“两个允许”要求,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绩效工资总量

可突破现行事业单位工资调控水平.对医院急需紧缺人才,可在

核定的绩效工资总量内实行协议工资或年薪制.对重大科研任

务、工程项目等的执行过程中临时聘用的高层次人才,在项目周期

内实行项目工资制.允许区域医疗中心重点建设专科所需人才省

内统筹调配.(责任单位:省卫健委、省人社厅、省财政厅)

１１中医药人才培养项目优先支持国家区域中医医疗中心;

省级及以上师承工作指导老师和继承人名额向国家区域医疗中心

倾斜;支持符合条件的西苑医院中医医师在区域中医医疗中心带

徒,按程序备案后即可视同为省级师承指导老师和继承人.(责任

单位:省卫健委)

(四)医疗技术保障

１２根据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建设需求调整区域卫生规划,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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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增加规划床位数量,与其发展需要相匹配.(责任单位:省发展

改革委、省卫健委)

１３放宽大型医疗设备配额等限制,在同等条件下优先保障

乙类大型医疗设备配额,支持向国家申请甲类大型医用设备单列

规划配置指标.(责任单位:省卫健委)

１４支持输出医院院内制剂和医疗器械按规定在国家区域医

疗中心调剂使用.(责任单位:省卫健委、省药监局、省市场监管

局)

１５允许国家区域医疗中心根据运营发展需求自主设置业务

科室.(责任单位:省卫健委)

１６鼓励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开展精准医疗技术创新研发和转

化应用推广,同等条件下予以省级科技计划项目倾斜支持.(责任

单位:省科技厅、省卫健委)

１７支持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引进或对接输出医院管理系统,

确保同源同质,在试点和优化基础上,形成山西省医疗机构管理标

准.(责任单位:省卫健委、省市场监管局)

１８支持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开展“互联网＋医疗健康”服务,

建立远程医疗和教育平台,面向基层、边远和欠发达地区提供远程

诊疗、医学教育、临床路径指导、远程手术示教等服务.(责任单

位:省卫健委、省医保局)

(五)医保政策保障

１９健全医保经办与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的协商机制,通过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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判合理确定医保按(DRG/DIP)结算的病种权重,在医保(DRG/

DIP)结算方面充分考虑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的特点,对疑难急危重

症和复杂罕见病进行特病单议.(责任单位:省医保局)

２０优化国家区域医疗中心新技术准入的审批程序;放宽并

简化没有法律法规要求的,技术难度大、风险高的技术审批和资质

准入,简化备案材料要求.(责任单位:省卫健委)

２１加强对引进新技术、新方法和新项目的立项服务,对符合

新增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相关规定的及时给予立项,允许区域医疗

中心先行先试,自主制定试行价格.(责任单位:省医保局、省卫健

委)

２２对国家区域医疗中心重点发展的优势学科、优势项目,可

按照适当倾斜的原则,在现行价格评估的基础上予以调整定价.

(责任单位:省医保局、省卫健委)

２３允许国家区域医疗中心作为采购主体与高值耗材生产企

业开展议价,积极探索跨区域联合采购,并在省级医保信息系统中

对实际采购价格给予相应保护.(责任单位:省医保局)

２４允许国家区域医疗中心按规定开展特需医疗服务.(责

任单位:省卫健委、省医保局)

２５支持商业保险机构和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共同开发、销售、

宣传和推广针对特需医疗、创新疗法、先进检查检验服务等保险产

品,对符合条件的保险产品和服务给予必要政策支持.(责任单

位:省卫健委、山西银保监局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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２６支持国家区域中医医疗中心学习借鉴北京、广东等中医

药工作突出地区的中医药项目价格政策,开展疗效确切的中医新

技术应用,简化相关项目、技术的新增医疗服务项目价格审核程

序,持续完善适合国家区域中医医疗中心发展的中医药医保支付

政策,逐步扩大中医适宜技术的病种范围.(责任单位:省医保局、

省卫健委)

(六)医教研协同创新保障

２７支持山西医学科学院建设,对纳入科研平台的课题、成

果、科研资金、设备等予以支持,保障山西医学科学院稳定运行.

(责任单位:省委编办、省发展改革委、省教育厅、省科技厅、省财政

厅、省人社厅、省卫健委)

２８支持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申报国家及省部级科技研发创新

平台,包括国家级科研平台、省临床医学研究中心、省重点实验室

和新型研发机构等,按相关规定给予经费支持.(责任单位:省科

技厅、省财政厅、省卫健委)

２９对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及其个人获得省部级及以上奖金奖

励的,省财政按获得奖金的２０％给予配套奖励.(责任单位:省财

政厅、省卫健委)

３０支持国家区域医疗中心与高等院校、科研院所、企业联合

开展关键共性技术攻关,积极申报省级科技计划项目,提升科技创

新水平.(责任单位:省科技厅、省卫健委、省教育厅)

３１支持国家区域医疗中心与高等院校合作培养研究生,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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博导、硕导遴选条件以及博士、硕士招生方面给予倾斜.(责任单

位:省教育厅、省卫健委)

３２鼓励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申报建设博士后科研工作站,招

收博士后研究人员.(责任单位:省人社厅、省科技厅、省卫健委)

３３省内医学类院校相关专业教授和博士可在国家区域医疗

中心工作,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符合条件的医务人员可在医学类高

校从事科研工作.鼓励国家区域医疗中心作为协同单位参与

“１３３１工程”协同创新中心申报和建设工作.(责任单位:省卫健

委、省教育厅)

３４支持国家区域医疗中心人员依托医学类院校申报省教育

厅科技创新计划各类项目.(责任单位:省教育厅、省卫健委)

３５允许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将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合格证在

入职、晋升、岗位聘用、工资待遇等方面与硕士专业学位证同等对

待.(责任单位:省卫健委、省人社厅)

３６设立中医药科技专项,在同等条件下优先支持国家区域

中医医疗中心申报项目.(责任单位:省科技厅、省财政厅、省卫健

委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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